关于举办和平区纪念建党90周年暨
辛亥革命100周年美术、书法、摄影作品展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：

为歌颂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和光辉历程，回顾辛亥革命的光荣历史，讴歌改革开放的成果。决定举办和平区纪念建党90周年暨辛亥革命100周年美术、书法、摄影作品展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展览时间

2011年4月份。
二、展览地点

和平区文化馆展览厅（和平会馆一楼）。
三、主办（承办）单位

主办：和平区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
承办：和平区文化馆
四、作品征集
1、作品形式及主题：本次展览分为美术、书法、摄影三类，以纪念建党90周年、辛亥革命100周年为主题，其他内容积极、健康、向上的作品均可参展。
2、作品要求：美术作品包括：国画、油画及其他（100厘米×80厘米）；书法作品包括篆刻（书法作品为竖幅6尺）；摄影作品不小于16寸。每个街道报送作品为6幅（其中含2—3幅摄影作品），作品需进行装裱。
3、报送时间：2011年3月21日—28日，报送至和平区文化馆（和平会馆四楼403业务部）。
五、评奖
参展单位设优秀组织奖和组织奖；参展作品均颁发获奖证书。
联系人：韩菲：13998105052

刘涛：13998186399
办公电话：31604627

               和平区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

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一日
